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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師公會最近換屆，由於現屆主席
戴啟思已經連任一次，根據公會章程不能再
坐一屆，必須換人，此舉確實使不少社會人
士希冀這是一個讓公會得以撥亂反正的好機
會，寄望新任主席可以將大律師公會帶回正
軌。

事實上，大律師公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專
業團體，過去一直守護法律專業和香港法
治，深受社會各界人士尊重。根據大律師公
會的「規例與規條」，其宗旨包括維持大律
師專業的尊嚴及獨立性、改善香港司法的執
行、訂明大律師專業、紀律及操守之守則，
以及促進法律專業人員的互相了解及良好關
係。簡而言之，大律師公會處理專業紀律、
大律師專業之未來發展及法律改革等事宜。

然而，近年大律師公會的取態愈趨政治
化，經常從政治立場而非法律層面就各種社
會問題表態，政治表現比不少本地政黨更加
鮮明。例如2019年7月1日暴徒衝擊破壞立
法會綜合大樓事件，明顯是無視法律的非法
行為，但公會卻發出聲明，表示事件已經引
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及討論，因此公會無須
提醒公眾守法及保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該
聲明不但絲毫沒有譴責犯法的行為，而且還
為暴徒開脫，妄言法治除守法以外還包括對
人權及公民權利的尊重，這說法的潛台詞無
疑是支持暴徒「造反有理」，公然為暴徒破
壞議會的行為撐腰。

事實勝於雄辯，公會副主席資深大律師蔡
維邦其後拒絕同流合污，毅然辭職，更在一
份英文報章撰寫題為《可恥的沉默》文章，
親述他對公會的意見及近期種種暴亂現象的
觀察。蔡維邦表示，過去數月，觀察到不少
年輕人的行為已干犯嚴重刑事罪行，當大量
人士拒絕尊重法律，公眾秩序便會快速瓦
解，可是，香港卻有意見領袖為暴徒惡行尋
找藉口，大律師公會本應對犯罪者以及為暴
徒說話的人表明強烈不認同，但公會中大部
分人至今仍保持沉默，基於自己與他們的意

見有重大分歧，遂決定辭任
公會職務。

今次大律師公會換屆，本
應是一個讓公會重新出發的
契機，可惜新任主席夏博義
在當選後會見傳媒的表現，
已幾可肯定他跟上任主席無異，公會很難重
建在市民心目中的公信力。

夏博義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他留意到
香港國安法令很多國家和香港暫停引渡協
議，變相令殺人犯等罪犯可以到香港逃離公
義。他提到希望任內公會可與政府協商，修
改部分香港國安法條文，令外國的引渡協議
得以恢復。夏博義其後又聲稱很擔心香港的
自由，並會繼續在其崗位上嘗試保護香港的
自由。

黑暴期間，香港市民失去應有的人身自由
和言論自由，大律師公會沒有發聲捍衛。及
至香港國安法出台，香港社會終於恢復秩
序，市民自由重新得到保障；惟大律師公會
新任主席卻在此時此刻發聲，擔心香港的自
由，並建議修改香港國安法。先不說香港國
安法是經人大常委會充分審議並制定，特區
政府根本不能修改，夏博義提出拆走保障市
民自由和安全的香港國安法牆腳，只會大開
城門讓黑暗歲月重來，屆時大律師公會是否
又如黑暴期間般再次噤聲？

至於特區政府早前外聘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 來港就黎智英及李柱銘等人涉
非法集結一案擔任主控工作，該大律師卻因
英國外相政治施壓而取消行程，事件明顯是
干預香港的司法審判。夏博義身為公會的主
席，不單沒有挺身而出捍衛香港的獨立司法
制度，反而企圖淡化事件，大律師公會竟然
可以袖手旁觀、視而不見，實在令人痛心。

還望夏博義能夠懸崖勒馬，不要放棄大律
師公會章程中竭力維護社會公義而非任何政
治立場的規定，讓公會能夠重回正軌，守護
法治。

從2019年開始，香港經
歷了大半年的修例風波，
在暴力示威的過程中，未

成年的被捕人士就有接近兩千人，當中四
成都是學生。及後疫情爆發，網課又爆出
小學常識科老師篡改鴉片戰爭歷史、誤人
子弟的事件。2020年歷史科文憑試更出現
「日本於1900至1945年對中國帶來利多於
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這種不應用作討
論「利弊」的題目，社會上有部分人士對
於以上發生的種種事件均歸咎於教育出現
問題。筆者作為一位前線教師，上述種種
事件如果都歸結為教育這一個單一因素未
免太高估教育對於未來新一代的影響力，
但的確影響下一代價值觀的因素方方面面
都有，教育、媒體、朋輩、家庭都有其角
色。教育要肩負起的角色和意義一點都不
少。筆者以下希望從學科、教師兩方面來
論證這個問題。

從新高中學制開始，中學主科就由以往的
中、英、數變成了中、英、數、通。通識這
個學科的增加本意是配合未來社會發展的需
要，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思維的重要性將越
來越重要。但是學科只有框架性的大綱而缺

乏實在的教學內容，使這個
科目的真實走向與本質目標
越走越遠，不安排教科書的
送審也讓違法意識公然走進
校園，潛移默化地破壞香港
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法治精
神。

另一方面，過去這段時間不少對於教師
的投訴即使成立，換來的都只是缺乏阻嚇
性的警告信，如果被投訴者是官校教師，
更只是調離前線教學崗位。教師網上公然
發布仇恨言論，學校自主處理下，只有不
痛不癢的懲罰。一旦學校打算強硬處理，
網上輿論散播的「白色恐怖」就一次又一
次對學校以及學校管理層施壓，最後只會
積非成是。

回歸後教育中「去殖化」的工作未有充分
開展，新學科的學術自由被扭曲成為傳播不
當價值觀的媒介，教師團隊中少量罔顧教育
專業的人士徹底破壞了教師在社會中專業的
形象。香港教育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
現在的教育改革已經不再是小修小補，正如
毛澤東主席曾言：「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
不能矯枉。」香港的教育也應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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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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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主任表達中央對警隊的肯定信任和期許
駱惠寧以中聯辦主任的身份走入警隊中進行慰問活動，

不僅表達中央對香港警隊工作的肯定和關心，而且表明中

央是香港警隊的堅強後盾，給予警隊工作最有力的支持。

駱主任說，香港警隊已經由城市治安警察，發展成為一支

維護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堅強可靠、值得信賴的執法力

量。這句話包含了三方面的重要含義：一是中央肯定香港

警隊質素和重要性已經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二是中央

表達了對香港警隊的高度信任；三是中央表明對香港警隊

的期許：香港警隊將在維護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上發揮更

大的作用，這也是說出了警隊今後的工作重點。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新春佳節即將來臨之際，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一同到特區政府
警察總部和西九龍總區尖沙咀警署，看望慰問
警務人員。

中聯辦主任慰問警隊具特別意義
駱主任轉達中央領導對香港警隊及全體紀律

部隊人員的誠摯問候，代表中聯辦向警員和他
們的家人致以新春的祝福，並向警隊致送了
「忠誠勇毅、無畏無懼」的錦旗。這是中聯辦
主任首次公開慰問香港警隊，具有特別的意
義。

2019年發生「修例風波」所衍生的「黑色暴
亂」曠日持久，暴力行動更呈現恐怖主義行為

的苗頭，大批蒙面暴徒在全港範圍打砸搶

燒，社會人心惶惶，令香港面臨回歸以來最嚴
峻的形勢，香港的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從
「黑暴」開始的第一天起，香港警察既要應付
極端分子不斷升級的暴力衝擊，還要忍受縱暴
分子的辱罵、挑釁、污衊等人身攻擊，承受前
所未有的壓力。但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香港的法治秩序，香港警隊頂住壓力、挺
身而出、全力以赴、嚴正執法、衝鋒在前、連
續作戰，不負中央所託，在實現止暴制亂的過
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正如駱主任所說，警隊
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忠誠勇毅、心繫社會」的
座右銘。

警隊已成維護穩定和國安執法力量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駱惠寧在講話中指出：

「經過一年多血與火的鍛造，香港警隊已經由
城市治安警察，發展成為一支維護香港穩定和
國家安全的堅強可靠、值得信賴的執法力
量。」駱主任這句話包含了三方面的重要含
義：一是中央肯定香港警隊質素和重要性已經
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二是中央表達了對香
港警隊的高度信任；三是中央表明對香港警隊
的期許：香港警隊將在維護香港穩定和國家安
全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是說出了警隊今後的
工作重點。

駱惠寧以中聯辦主任的身份走入警隊中進行
慰問活動，讓香港社會都看到，警隊為國家、
為香港所做的一切，中央都看在眼裏、記在心
裏，不僅表達中央對香港警隊工作的肯定和關
心，而且表明中央是香港警隊的堅強後盾，給

予警隊工作最有力的支持。

警隊永遠是國家和香港的忠誠部隊
中央實施香港國安法扭轉乾坤，攬炒派大勢

已去，香港大局已定。香港未來更重要的維護
國安工作，是加強部署防範反中亂港分子勾結
外部勢力、「黑暴」分裂活動死灰復燃。在中
央堅定支持下，警隊定能繼續堅守第一線維護
治安，擔當維護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忠誠衛
士！正如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感謝特首林
鄭月娥和駱惠寧主任的關心和慰問時所表示的
那樣：未來不論是社會治安、防疫工作或維護
國家安全，香港警察都會竭盡所能。警隊永遠
都是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社會安全的忠誠部
隊！

張國鈞 立法會議員

「愛國者治港」關鍵靠落實。要
改革香港選舉、宣誓等方面的制

度，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創造良好的制度環
境。要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為落實「愛國者治
港」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要大力破解香港深層
次矛盾，切實促進人心回歸，塑造愛國等新的核
心價值，建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主流意識
形態，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創造良好的社會環
境。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強調，香港由亂及治的重
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
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
「愛國者治港」。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
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
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
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
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出應有的貢獻。

創造「愛國者治港」的制度環境
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

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
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
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職責。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
政治要求。

要盡快改革相關制度，創造「愛國愛港者治
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的制度環境，有效落實中
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有效維護憲法和基本法
確立的香港憲制秩序，絕對不能讓「反中亂港
者」進入特區管治架構，還要把已混進特區管治

架構的「反中亂港者」堅決、徹底地清理出去。
最直接的是改革特區選舉制度、宣誓制度。

創造「愛國者治港」的法治環境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頒布香港國安法，就香港

特區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問題作出決定，包括以前
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釋法，將「愛國愛港者治
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的政治規矩變為法律規
範。可以預計，全國人大常委會仍將在香港選舉
制度改革等方面繼續發揮立法主導作用，為落實
「愛國者治港」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要繼續深入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嚴懲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等四類犯罪分子。未來兩年香
港面臨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等連串重要選
舉，特區政府需要在選舉資格確認、宣誓等各個
環節嚴格執法，包括嚴格執行將要完成的基本法
第104條本地立法，確保「反中亂港者出局」。

創造「愛國者治港」的社會環境
創造「愛國者治港」的社會環境，必須大力破

解香港深層次矛盾。要盡快解決貧富差距懸殊、
安居難、產業結構單一等老大難問題，拓寬青年
向上流動渠道，紓緩民怨，促進人心回歸。要把
盡快實現新冠病例「清零」作為頭等大事抓好。

創造「愛國者治港」的社會環境，必須建立與
「一國兩制」相適應的主流意識形態，包括將
「愛國」塑造為香港新的核心價值。愛國不是抽
象的。尊重和維護「一國」，就必須堅決維護憲
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必須擁
護憲法所確定的國家根本制度，認同國家主體實
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認同中國共產黨在建設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中的領導地位。

創造三大環境 落實「愛國者治港」
高敬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世界對集會遊行的規管主要有預
防制和追懲制。預防制又可分為申

報制和許可制。申報制只需在遊行集會前一定時
間向有關機關報告，無須經過批准；許可制則不
但需要在遊行集會前一定時間向有關機關報告，
還要經過批准。追懲制是在集會遊行之前不須向
有關機關報告，也不須得到許可，就可以舉行。
在集會遊行過程中發生違法行為，才由執法機關
懲處。

在回歸前，香港《公安條例》採用預防制下的
許可制。未經申請批准，不得舉行遊行集會。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履任
後，積極謀劃在香港回歸後的「顏色革命」，主
要循兩條路徑：一條是政制改革，通過改變選舉
制度，使香港「泛民主派」（當時還沒有反對
派、非建制派、激進派的稱號）控制立法會，並
控制負責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的推舉委員會（第
一屆）和選舉委員會（第二屆及以後），使得到
英國和「泛民主派」支持的人選成為行政長官。
另一條是廢除原《公安條例》預防制下的許可
制，改為追懲制。1995年在彭定康政改方案獲得
立法局通過後，彭定康就着手修改《公安條
例》，不必經過任何申請通報程序，任何人皆可
集會遊行。眾所周知，美國是採用追懲制的，事
先不必申報，更不必批准，就可以舉行遊行集
會，在總統換屆期間發生的騷亂，可證追懲制之
弊端。

中央對彭定康的圖謀是警惕的。對香港政制
發展，暫且不表。對《公安條例》的修訂，
1997年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根據香
港基本法第160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
在附件二明確規定「1995年 7月 27日以來對
《公安條例》的重大修改」，「不採用為香港
特區法律」，並在1997年又由臨時立法會作了
修訂。回歸後，香港《公安條例》採用了事先
申報、取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才舉行遊行集
會的制度。但後來香港反對派為所謂「違法達
義」，未取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甚至乾脆不
申報，也都舉行遊行集會。除非在遊行集會發
生違法事件被警方逮捕，對未得到警方不反對
通知書的遊行集會，港府多不處理，違反《公
安條例》也不檢控，香港終於成為「遊行集會
之都」，最終發生「黑暴運動」。現在是撥亂
反正的時候了。

對香港的撥亂反正，英國是反對的，連香港外
聘大狀都要阻止。由此推斷，該案可能上訴到終
審法院。《公安條例》有關警方對遊行集會管理
制度的條文，在被告人的要求下，能否被法庭以
抵觸香港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為由宣告作廢；該
案被告人可否被定罪，是該案的重點。20多年來
積弊已久的違憲審查的老大難問題，又重新浮
現。這是一個並非好聽的、但香港恐怕要面對的
故事。 （續昨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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